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刑民分界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刑民分界论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11098273

10位ISBN编号：781109827X

出版时间：2007-8

出版时间：公安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于改之

页数：37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Page 1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刑民分界论>>

内容概要

刑事不法与民事不法的区别，是跨越传统法律分类中两种性质相异的法领域。
那么，区分两种不的标准是什么？
本书从“法认识论上的反思与借鉴”以及“刑法与民法的规范实像”入手，通过对刑民分界之相关学
说的标准性考察，认为无论是就内容的全面性，判断基准的合理性，学说的机能性，概念的科学性，
还是方法论的委当性以及与刑法谦抑的合致性而言，法益理论，可罚的违法性理论等都不足以担当刑
民分界的标准，而严重脱逸社会相当性理论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，据此我们可以解决我国当前立法
与司法中刑民分界的诸多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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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改之,女,1969年12月生,山东聊城人。
先后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（1987年至1991年，获哲学学士学位），北京大学（1993年至1996年，获法学
硕士学位）、武汉大学（2002年至2006年，获法学博士学位）。
现任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。
参著《全球化语境中的有组织犯罪》、《中国刑法解释》、《刑法学》等著作；合译《美国版权法》
；在《中外法学》、《法学家》、《法学评论》、《政法论坛》、《法律科学》、《法商研究》等学
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；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及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多项，目前独自承担山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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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2）违法性范围不同。
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范围之所以不同，其产生原因之一就是作为责任前提的违法性的范围不同，具
体表现为两个方面：　　首先，在侵害行为的对象上。
由于损害赔偿是调整私人之间利益的制度，国家滥用民法效果、确保自己存在的危险并不多见，故民
法事先不能预定侵害行为的类型，以更有利于保护权利或者调整利益关系。
相反地，在调整国家和个人关系的刑法世界，由于国家经常具有滥用刑罚权的危险，故为了保护国民
权利和自由不受国家刑罚权的随意侵害，“罪刑法定”就成为不可缺少的原则。
因此，民法以对国家的信赖为前提，刑事法则不得不以不信任为前提。
于是，在刑法与民法领域，就存在以下不同：在民法中，不法行为的范围以及损害赔偿的范围必须面
向社会生活的发展，必须经常能够包含新的利益侵害类型在内，因此规定不法行为的要件和效果的民
法，对于侵害行为的对象，民法仅仅规定为“权利”，而对其种类、范围则没有明确规定，故何谓不
法行为，如何进行赔偿，其标准不是法律，而是一般市民的预测可能性。
在刑法中，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，刑法分则中规定了数量有限的犯罪类型，并且通过对各种犯罪
类型的详细规定，在法律上明确地列举了作为刑罚前提的违法行为的类型；并且，由于刑罚的谦抑原
则、不完全性原则占据支配地位，所以较之于不法行为法，刑罚所保护的利益范围也明显狭窄一些。
可见，不法行为法具有比较柔软的构造和开放的体系，而刑罚则具有较为坚固的构造和封闭的体系。
正是由于刑法的这一特点，当社会生活当中的新现象所引起的法益侵害超越了现有犯罪类型，或者对
其进行处罚会超越国民预测可能性的时候，就不能对现行法进行解释，而要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来应对
这种新的犯罪现象。
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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